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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支持植物种子、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（以下简称种苗）引

进，在有效确保生物安全的前提下，加快口岸验放速度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，

对符合条件的进口企业，允许其进境种苗实施附条件提离的便利

化措施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公告中的附条件提离，是指经口岸现场检查未见异常

且已取样送检的进境种苗，可根据企业申请，在实验室检疫鉴定

结果出具前，允许提离进境地口岸海关监管区，存放于符合防疫

要求的场所。实验室检疫鉴定结果出具后，企业凭海关放行通知

办理通关手续。 

二、具备以下条件的进口企业，可以向口岸海关提出附条件

提离申请： 

（一）海关信用等级不为失信企业的； 

（二）自有或有委托的存放场所，须经海关考核确认符合有

关防疫规定，包括具备相对独立的存放空间、完善的出入库管理

制度、防止有害生物逃逸、环境干净整洁等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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